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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5_8D_95_E

6_96_B9_E7_BB_88_E6_c30_35992.htm [案由] 广东蛇口华德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与香港新华建筑物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签订运

输合同违约纠纷。 [案情] 1986年6月7日，广东蛇口华德海洋

工程有限公司与香港新华建筑物料有限公司、广东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公司，在蛇口签订了承包香港大埔煤气管道工程的

石料运输合同。合同中订明由蛇口华德公司提供：驳船、拖

船各一艘由广东宝安县至香港承运石料。由香港新华公司提

供上述承运的石料。在履行该合同期间，香港新华公司单方

终止合同。致使蛇口华德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为此，华德公

司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各方争议] (蛇口)华德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原告)诉称：由于香港新华建筑物料有限公司(被告)、

广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被告)违约，造成原告经济损

失1135000港元，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利息、及本案的诉

讼费用。 香港新华建筑物料有限公司(被告)答辩称：香港大

埔煤气管道填料工程是由香港太原船厂承包的施建工程项目

。是由香港太原船厂与本公司签订的为该工程供应石料合同

，本公司同时与原告签订了上述石料的运输合同。供货后，

太原船厂拒付货款，致使新华公司无力支付原告的运费，为

了减少损失故停止向太原船厂供石料，运输合同被迫终止。

在运输合同的履行期间，原告没能完全执行合同的有关条款

，延误了船期，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又称：广东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其愿意承担原告的经济赔偿

责任。 广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被告)辩称：在签订运输



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本公司只是联系人和见证人，也没有在

运输合同上签名和盖章。合同是由新华公司签订的，运输合

同对本公司无约束力，本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 [法院认定] 

香港新华公司为履行分包香港太原船厂所承包的香港大埔煤

气管道的填料工程，于1986年6月7日在蛇口与华德公司(原告)

签订了石料运输合同，合同规定由原告提供驳船、拖船各一

艘，负责承运由新华公司(被告)提供的30万吨石料，广东国

际公司(被告)负责报关出口。合同规定在广东宝安县装货，

运至香港卸货，该合同于1986年6月15日开始履行。 同年7

月16日新华公司以香港太原船厂拒付货款、导致其无力支付

原告运费为由，提出终止合同。该合同共履行30天。在执行

合同期间，原告共承运五个航次，运量19161.27吨，新华公司

于1986年7月20日曾支付原告运费10万港元，其余尚未支付。 

运输合同中还订明，该合同受《经济合同法》保护，在运输

的头两个月，运量不足135000吨则按135000吨计算，运费每

吨8港元，运费应为1080000港元。经双方协商，为便于石料

的装卸，由新华公司对原告驳船的围板进行了部分切割。合

同终止后尚未复原，经勘验核定，修复费用为10000港元，经

济损失共计1090000港元。 法院认为：原告与新华公司签订的

石料运输合同合法有效，且已部分履行，新华公司(被告)在

没有与原告协商情况下便以香港太原船厂拒付货款、无力支

付原告运输为由，单方终止了合同，应负违约责任，由此而

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新华公司承担。 新华公司辩称的原告

延误船期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按合同规定，在运输的过程

中，石料的装卸、报关、联检等手续均由新华公司和国际公

司为一方负责，因被告新华公司停止供应石料造成不能及时



卸货、延误船期的责任，应由新华公司负责。 国际公司(被

告)辩称其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在运输合同签

订的整个过程中，国际公司、新华公司都是以合同一方当事

人出现的，国际公司不但行驶报关出口的权利，而且应香港

新华公司的聘请，派员履行运输合同，应聘人员具有双方身

份，其行为代表了新华公司和国际公司，国际公司是合同的

受益人之一。因此，国际公司应为本案被告之一。 [处理结

果] 本案经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新华公司赔偿原

告440000港元，分期在1987年12月底前履行完毕，华德公司、

新华公司均同意国际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